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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10 日，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特

钢”或“上市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参与竞买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13.50%股权的议案》。2019 年 11 月 8 日，

中信特钢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现金购买

资产方案的议案》《关于<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现金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的议案》等本次交易相关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事宜。2019 年 11 月 27 日，中信特钢召开 2019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现金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关于<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

的议案》等本次交易相关议案，并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2019

年 11 月 28 日，本次交易标的公司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

澄特钢”或“标的公司”）13.50%股权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已完成，兴

澄特钢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证券”）担任中信特钢本次重

大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依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

本次重大现金购买资产业绩补偿承诺方中信泰富特钢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泰富投资”）做出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与泰富投资签署的《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泰

富特钢投资有限公司之盈利补偿协议》（以下简称“《盈利补偿协议》”），本次交

易关于兴澄特钢的利润补偿安排情况如下： 

上市公司及泰富投资确认，泰富投资作为业绩承诺方，其承诺标的公司在

2019 年度、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

334,325.68 万元、332,305.42 万元和 339,329.44 万元（以下简称“承诺净利润

数”）。 

上市公司应单独披露 2019 年度、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标的公司实现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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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净利润数及其与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并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

务所对该等差异情况进行专项审核并出具报告/意见。 

为避免争议，上市公司及泰富投资理解并确认，《盈利补偿协议》项下以专

项审核的净利润数作为确定泰富投资是否需要承担补偿义务的依据。 

上市公司及泰富投资同意，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对应年度的承

诺净利润数，均视为标的公司该年度未实现业绩承诺，由泰富投资根据《盈利补

偿协议》的有关约定进行补偿。 

二、业绩承诺补偿的安排 

由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意

见出具后，若标的公司当年度未实现业绩承诺，则泰富投资承诺将根据本协议约

定的条款及条件，就泰富投资于本次交易项下向上市公司转让的标的资产所对应

的标的公司截至该年度的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与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差额部分以

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补偿现金金额计算公式为： 

当年度应补偿现金金额=（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承诺净利润累计数-标的公

司截至当期期末实际净利润累计数）÷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各年承诺净利润数总

和×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作价-已补偿现金总金额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作价”为本次交易项下上市公司为购买标的资产而向泰

富投资支付的现金对价金额。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普华永道会计

师”）出具的《净利润与承诺利润差异情况说明专项审核报告》（普华永道中天特

审字(2022)第 1555 号），普华永道会计师认为，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差异情况说明已经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反映了兴澄特钢的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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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的差异情况。 

2021 年度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的差异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承诺净利润 实际净利润 
差异数 

（实际净利润-承诺净利润） 

兴澄特钢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注) 
339,329.44 765,918.52 426,589.08 

注：根据《盈利补偿协议》，上述承诺净利润与实际净利润是指兴澄特钢合并报表中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税后净利润。 

兴澄特钢 2021 年度的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相比，实现率为 225.72%，

业绩补偿承诺方泰富投资对标的公司的业绩承诺已经实现。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中银证券查阅了上市公司与泰富投资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普华永道会

计师出具的《净利润与承诺利润差异情况说明专项审核报告》（普华永道中天特

审字(2022)第 1555 号），对上述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中银证券认为：标的公司业绩承诺已经实现，业绩补偿承诺方关于

标的公司的业绩承诺得到了有效履行，无需对标的公司进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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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盖章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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